
台電公司第二核能發電廠 

107年第 4季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 摘要 

(此份為報告摘要，欲瀏覽季報全文請點連結) 

 

一、法規依據：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十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 

第七條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台電公司應定期將放

射性廢氣及廢水之排放報告，送本會審查。 

 

二、劑量評估結果： 

 本季核二廠一號機於 107年 10月 11日進行第 26次大修，並於 12月 2日併聯運

轉，二號機維持穩定運轉中。放射性氣體及液體排放造成廠外民眾之劑量均遠低

於法規限值，詳如下表。 

 

 

 

 

 

 

  

 

 

 

 

 

  

註：核二廠兩部機組共用同一廢水處理系統。 

 

【小辭典】： 

1. 關鍵群體： 

指公眾中具代表性之人群，其對已知輻射源及曝露途徑，曝露相當均勻，且此

群體成員劑量為最高者。 

2. 有效劑量： 

指人體中受曝露之各組織或器官之等價劑量與各該組織或器官之組織加權因數

乘積之和，其單位為西弗。 

3. 等價劑量： 

指器官劑量與對應輻射加權因數乘積之和，其單位為西弗。 

 關鍵群體 1有效劑量 2 

評估劑量 (微西弗) 法規限值 

(微西弗/季˙機組) 

廢氣(一號機) 3.17×10-1 25 

廢氣(二號機) 1.10×10-2 25 

廢水(一號機、二號機) 4.61×10-2 30 

 關鍵群體器官等價劑量
3
  

評估劑量(微西弗) 法規限值 

(微西弗/季˙機組) 

廢氣(一號機) 4.41 75 

廢氣(二號機) 7.34×10-2 75 

廢水(一號機、二號機) 6.95×1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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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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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6190&KeyWord=%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5%99%A8%E8%A8%AD%E6%96%BD%E7%AE%A1%E5%88%B6%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
http://erss.aec.gov.tw/law/EngLawContent.aspx?Type=C&id=15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2710


 


